
2016.10.21 ❘ 星期五11公告热线：0571-87054412 87054448 公 告

法院公告
2016年10月21日

（2016）浙0205民初3367号
盛海云：本院受理原告王振诉你方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执法执纪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事
项提示书、民事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等诉讼材
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30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2月10日9时00分在本
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2759号

慈溪市中林电器有限公司、何星、卢慈爱、倪云飞：
本院受理原告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江北支行诉
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无法通过其他方
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
裁定书、开庭传票、执法执纪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
知、外网查询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30日内。本案定于
2017年1月24日14时00分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1544号

谢恒英、邵兴伟、储云娥、安永宝、葛群燕：本院受
理原告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江北支行诉你们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6）浙0205民初154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1545号

邵兴伟、储云娥、谢恒英、安永宝、葛群燕：本院受
理原告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江北支行诉你们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6）浙0205民初154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2496号

王文华：本院受理的原告周惠清与被告王文华、陈
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6）浙0204民初2496号民事上诉状。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上诉状，逾期则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2237号

刘宇虹：本院原告范晓东与被告刘宇虹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204民初2237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1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3133号

马鹏、程秀云、宁波台宇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
马鹏、程秀云、宁波台宇国际物流有限公司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保全裁定书、财
产保全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令状式告知
书等（本案可能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或简式裁判文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本案决定由审判员陈露露担任审判长，与人
民陪审员赵志强、张一华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定于
2017年1月10日14时15分在第八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2938号

万梅、张律民、黄永东、高锡涛、宁波市北仑区小港
腾豪五金经营部：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万梅、张律民、黄永东、高锡涛、
宁波市北仑区小港腾豪五金经营部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保全裁定书、财产保全告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令状式告知书等（本案可
能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或简式裁判文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决定由审
判员陈露露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赵志强、张一华
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定于2017年1月10日14时45
分在第八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3782号

谢明、张莎莎：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谢明、张莎莎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令
状式告知书等（本案可能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或简式
裁判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本案决定由审判员陈露露担任审判长，与人
民陪审员赵志强、张一华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定于
2017年1月10日13时45分在第八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3891号

王明健、黄丽仙：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王明健、黄丽仙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令状式告知书、转普裁定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决定由代理审判员
徐家新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赵七楠、张一华组成
合议庭进行审理，定于2017年1月13日08时45分在
第八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8380号

合肥西城新型客车厂：本院受理原告宁波申江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
和告知举证事项。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拖欠货款人民
币221521元，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
自2016年6月17日至起诉之日的逾期利息1606元，后
续利息支付至实际付清货款之日止。自发出本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次日起15
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8时30分（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大嵩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唐晓波：本院受理原告忻颐诉被告唐晓波离婚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本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本案组成
合议庭，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10时00分（遇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邱隘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邱隘美艺印花厂：本院受理原告宁波
明达针织有限公司诉被告宁波市鄞州邱隘美艺印花
厂加工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单位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内。本案组成合议庭，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9时0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邱隘人民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8932号

项斌、童亚凤：本院受理原告谢益与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和告知举证事项。原告要求
你们归还借款50万元。支付借款期间的利息。被告
童亚凤对上述款项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自发出
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
次日起15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9时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大嵩人民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5407号

李慈昌：原告宁波市鄞州腾伟金属工贸有限公司
与被告李慈昌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212 民初 5407 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5362号

卢志明：原告沈功能与被告卢志明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212民初536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6187号

汪吉：原告李元宏与被告汪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212
民初618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6188号

李剑圣：原告李元宏与被告李剑圣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212民初618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6239号

周延聪、虞明珠：原告叶琪杰与被告周延聪、虞明
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本院（2016）浙0212民初6239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6298号

林波：本院受理原告黄雪莲为与被告林波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
浙0212民初6298号民事判决书，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邱隘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6119号

杭州佰兹尼电器有限公司：原告宁波市鄞州南方
线缆厂与被告杭州佰兹尼电器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212民初611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6241号

赵海虹、周延聪、虞明珠：原告叶琪杰与被告赵海
虹、周延聪、虞明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212民初6241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09211号

孙威、宁波前阳园林开发有限公司、宁波市沐阳市
政园林工程有限公司、宁波市万弘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王才宏与被告孙金贤、孙威、宁波前阳园
林开发有限公司、宁波市沐阳市政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宁波市万弘园林绿化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开庭传票、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2017年1月6
日8：45在本院第十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3486号

王勇乾：本院受理原告李德仁为与被告王勇乾、谢
丽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6）浙0212民初3486号民事判决书，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邱隘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7212号

傅仁达、姜燕：本院受理原告宁波易好汽车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卡、风险提示书、
民事裁定书（转普）、转程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内。并定于 2017年1
月13日上午8时4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十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3256号

仇舜琼：本院受理原告解豪鹰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16）浙
0212民初3256号民事判决书、上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
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6171号

肖远学：本院受理的原告台州兆银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与被告肖远学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212 民初 6171 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状的

期限亦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逾期本判决将依法
发生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5381号

刘雷：本院受理的原告台州兆银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与被告刘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212民初5381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
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状的期限亦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6151号

陈凌军：本院受理的原告台州兆银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与被告陈凌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212民初6151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状的期限亦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内，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3486号

谢丽娜：本院受理原告李德仁为与被告王勇乾、谢
丽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6）浙0212民初3486号民事判决书，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邱隘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3284号

俞南芳：本院受理原告尤福海诉被告俞南芳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0212民初3284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5365号

李远璋：本院受理原告薛志山诉被告李远璋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0212民初5365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81民初9378号

葛冰芬：本院受理原告高鹏彪与被告夏调波、张全
明、葛冰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0281民初9378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通知书等。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15：4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8号审判庭开
庭审理。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6）浙0225民催22号之一

本院于2016年7 月 22 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宁波
天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
遗失的银行汇票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该汇
票号码为 00178756、汇票金额为人民币 6000 元整、
收款人为内蒙古蒙能招标有限公司、付款行为中
国工商银行象山县支行、出票日期为 2010 年 10 月
12 日。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 2016
年 10 月 18 日判决：一、宣告申请人宁波天安（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号码 00178756、票面金额
6000 元整的银行汇票无效。二、自本判决公告之日
起，申请人宁波天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有权向支付
人请求支付。 象山县人民法院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茅国利债权转让通知暨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茅国利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下列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债权及担保权利依法转让给茅国利，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

保人。请借款人和相应担保人或借款人、担保人的承继人向茅国利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其中“担保人”包括但不限于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6年10月21日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绍兴柯桥华泰进出口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元（截至2015年9月30日）

38,812,113.45

借款合同编号

柯桥2014人借0698号；柯桥2014人借0678号；柯桥2014人借0645号；柯桥
2014人借0583号

担保人名称

1、绍兴县津越纱业有限公司；绍兴县
江桥纺织服饰有限公司；张小水、楼凤
琴；张玲丽、夏华君；施小根、施幼娟

担保合同编号

柯桥2014抵0191号柯桥2014抵0192号
柯桥2014个保0165号柯桥2014个保0166
号柯桥2014个保0164号柯桥2014保
00094柯桥2014保0093

原贷款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柯桥支行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深圳万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
暨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深圳万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下列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债权及担保权利依法转让给深圳万锦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借款人和相应担保人或借款人、担保人的承继人向深圳万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
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其中“担保人”包括但不限于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6年10月21日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浙江双溪医药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元（截至2015年10月31日）

53,500,000.00

借款合同编号

2012信银杭湖贷字第00257号/2012信银杭湖贷字第00258号/
2012信银杭湖贷字第00259号/2012信银杭湖贷字第00260号

担保人名称

保证：杭州恒基能源实业有限公司、邱向
瑛夫妇、邱向军 抵押：林仙君、黎桂春

担保合同编号

2012信银杭湖最抵字第000928号/（2009）信银杭湖人最保字第
000054号/（2011）信银杭湖人最保字第000531号/（2011）信银杭
湖人最保字第000532号/2011信银杭湖最保字第000674号

原贷款行

中信银行湖州支行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绍兴金博纺织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
暨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绍兴金博纺织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下列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债权及担保权利依法转让给绍兴金博纺织有限公
司，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借款人和相应担保人或借款人、担保人的承继人向绍兴金博纺织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
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其中“担保人”包括但不限于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6年10月21日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绍兴县中佳布业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元（截至2016年2月29日）

25,000,000.00

借款合同编号

柯桥2014人借0502/柯桥2014人借0519/柯桥2014人借0536/柯
桥2014人借0730

担保人名称

绍兴彩虹庄针纺有限公司、王光耀、瞿
晓虹、瞿凌云、周智萍

担保合同编号

柯桥2014抵0174号/绍兴县2013抵0220号/绍兴县2013抵0221/柯桥
2014保0125号/柯桥2014个保0204号/柯桥2014个保0205号

原贷款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柯桥支行


